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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章   家禽沙门氏菌的预防、检测和控制

第6.6 . 1条

引言

本章提供了关于家禽沙门氏菌预防、检测和控制的建议。

沙门氏菌病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食源性细菌病之一。人类感染沙门氏菌大多源自食物，且多由肠

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引起。在不同地点、地区、区域和国家，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和流行率

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应监测并确认不同地区人类与家禽中流行的沙门氏菌血清型，以便制定有针

对性的区域控制计划。

沙门氏菌可造成大多数可食用动物隐性感染，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从而构成重大人畜共患病隐

患。此类动物可造成感染在禽群间扩散。隐性感染动物的肉、蛋或制品如进入食物链，就会污染食

物，造成人类食源性感染。

第6.6 .2条

目的与范围

本章制定了预防、检测和控制家禽沙门氏菌感染的方法，是对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肉

品卫生操作规范》（CAC/RCP 58—2005）、《蛋及蛋产品卫生规范》（CAC/RCP 15—1976）、《鸡肉中

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控制指南》（CAC/GL 78—2011）的补充。在养禽场实行减少病原体策略是建立

一体化监测系统的第一步，有助于减少蛋类与肉类产品中的食源性病原体。

本法典第6.5章介绍了家禽生产的生物安保程序，描述了家禽养殖场与孵化场应实施的卫生与

生物安保规程。

本章介绍的指导性意见涉及对所有沙门氏菌，尤其是对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的控

制。这两种沙门氏菌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为有效控制沙门氏菌，特定地点、地区、区域或国家的

动物和人类沙门氏菌病流行病学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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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 .3条

定义

种禽：指专门用于生产孵化初孵雏用种蛋的家禽。

竞争排斥：指给家禽投喂特定或不特定菌群，以防止肠道内病原体（沙门氏菌等）定殖。

淘汰：指在禽群正常生产周期结束前销毁或屠宰禽群。

蛋禽：处于产蛋期且所产蛋供人食用的家禽。

第6.6 .4条

禽群沙门氏菌的监测

如风险评估显示有充分理由开展卫生监测，则应启动监测以确定感染禽群，并采取措施降低沙

门氏菌家禽患病率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应由兽医机构根据风险评估确定采样方法、频率和类型。

相对血清学检测，应优先选择使用微生物学检测，因其肉鸡检测敏感度更高，种禽和蛋禽检测特异

性也较高。在禽沙门氏菌病和人类沙门氏菌病监控计划的范畴内，可能会需要进行验证测试，以排

除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

1.	 可选用的采样方法

擦拭拭子法：使用拭子擦拭整个禽舍内部。

鞋靴拭子法：采样员穿着配备吸附材料的工作鞋，在整个禽舍内来回走动。

灰尘采样法：收集禽舍内排气扇、百叶窗和其他设备上的灰尘。

粪便采样法：收集禽舍内不同区域的多个新鲜粪便样本或在屠宰厂收集盲肠样本。

胎粪，鸡箱内衬垫，孵化场死在壳中的和淘汰的1日龄禽均采样。

孵化场采样：整个孵化场均采样，包括孵化器内部。

2.	 采样量

参考《陆生手册》相关章节。

3.	 实验室方法

参考《陆生手册》相关章节。

4.	 检测时间与频率

每种家禽的采样时间与频率如下：

a） 种禽和孵化场

ⅰ） 开产前的种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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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种禽或孵化场的禽群卫生状况未知或不符合本章所述的要求，应在雏禽孵化后1

周内进行采样。

- 在家禽进入另一禽舍前4周内进行采样；如家禽在生产期将留在同一禽舍，则应在

开始生产前进行采样。

- 如养禽场制定了淘汰政策，应在家禽生长过程中进行一次或多次补充检测。应从商

业角度决定频率。

ⅱ） 产蛋期的种禽

- 在产蛋期间，至少每月一次。

- 应由兽医机构决定是否进行额外检测。

ⅲ） 孵化场

- 孵化场检测应是对养禽场检测的补充。

- 最低检测频率应由兽医机构决定。

b） 对于生产供人食用禽蛋的禽群

ⅰ） 蛋禽雏群

- 如种禽或孵化场的禽群卫生状况未知或不符合本章所述的要求，应在雏禽孵化后1

周内进行采样。

- 在家禽进入另一禽舍前4周内进行采样；如家禽在生产期将留在同一禽舍，应在开

始生产前进行采样。

- 如养禽场制定了淘汰政策，应在家禽生长过程中进行一次或多次补充检测。应从商

业角度决定频率。

ⅱ） 蛋禽群

- 在每个生产周期的预期产蛋高峰期至少采样1次（即在产蛋周期内，该群产蛋量最

高的时间段）。

- 如养禽场制定了淘汰政策或曾对禽蛋进行病原体灭活处理，应进行一次或多次补充

检测。最低检测频率应由兽医机构决定。

c） 肉禽群

ⅰ） 应至少对禽群进行一次采样。

ⅱ） 如在养禽场取样且清群用时较长（2周或以上），应进行一次额外检测。

ⅲ） 如在养禽场采样，应避免过早进行，而应尽量在第一批家禽即将被运至屠宰厂前进

行。同时，为确保加工过程中可实行必要的检测措施，应及时进行检测，以保证可在

屠宰前得到结果。

 无论是在养禽场采样（有利于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还是在加工厂采样，均应制定完整

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可调查结果呈阳性的禽群来源。

d） 空舍检测

当离舍禽群被检测出沙门氏菌时，建议采用细菌学监测来检验消毒程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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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在清群、清洗和消毒后，应对相关设备及设施表面进行采样，并使用鞋靴拭子法或

擦拭拭子法对空禽舍进行采样。

根据监测结果，可采取其他预防和控制方法，减少沙门氏菌传播给人类的风险：

1） 对种禽采取控制措施，以减少将沙门氏菌传播给下一代的可能性，尤其是可经卵巢传播的血清

型，如肠炎沙门氏菌。

2） 对蛋禽群采取控制措施，以减少，甚至消除沙门氏菌污染鸡蛋。

3） 对肉禽群可在屠宰厂或下游食品链上采取控制措施。

第6.6 .5条

预防与控制措施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沙门氏菌，应实施《良好农业规范（GA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原则》、本法典第6.5章《家禽生产生物安保程序》介绍的通用措施，并酌情结合下文介

绍的一些附加措施。单独使用任何一项措施均无法实现对沙门氏菌的有效控制。

其他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免疫接种、竞争排斥、应用有机酸、淘汰政策、转入加工产品等。

不应使用抗微生物制剂控制禽沙门氏菌感染，不仅因其疗效有限，可能在取样时掩盖感染，还

会导致肉类和蛋类产品中出现抗生素残留，并导致产生耐药性。此外，抗微生物制剂会减少肠道的

正常菌群，增加沙门氏菌肠道定殖的风险。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使用抗微生物制剂救治具有较高

遗传价值的家禽。

1） 禽舍补栏用的初孵雏应源自依据本章内容进行监测、未发现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的

种禽群和孵化场。

2） 禽舍补栏用的蛋禽和种禽应购自依据本章内容进行检测、未发现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

菌的禽群。

3） 沙门氏菌污染饲料是家禽感染沙门氏菌的主要途径。因此，应监测禽饲料是否存在沙门氏菌污

染。如结果呈阳性，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建议使用经过热处理的饲料，有无杀菌或抑菌处

理（如添加有机酸）均可。如无法对饲料进行热处理，则应采用杀菌或抑菌处理。应将饲料贮

存在密闭的清洁容器中，防止野禽和啮齿类动物接触饲料。应立即收集散落饲料，以免吸引野

禽和啮齿类动物。

已处理的饲料应采用避免再次污染的方式进行搬运和贮存。

4） 可对初孵雏使用竞争排斥法减少沙门氏菌的定殖。

使用竞争排斥产品应根据生产企业的使用说明及兽医机构的建议和标准。

5） 使用免疫接种（包括单苗和联苗）可帮助不同禽种抵抗由不同血清型沙门氏菌引起的感染。应

使用根据《陆生手册》规定生产的疫苗。

 如使用活苗，能在实验室很容易地区分野毒株和疫苗株则十分重要。如使用血清学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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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无法区分疫苗免疫和野毒株感染。

 疫苗接种可作为沙门氏菌感染整体控制规划的一部分。不建议将疫苗接种作为唯一的控制

方法。

 如禽群源自卫生状况不明或不符合本章所述要求的种禽群和孵化场，应考虑针对已知的主要血

清型沙门氏菌，从初孵雏开始对该禽群进行免疫接种。

 将初孵雏移至曾受感染的禽舍前，应考虑针对已知的主要血清型沙门氏菌，对初孵雏进行免疫

接种，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初孵雏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

 应根据生产企业的使用说明及兽医机构的建议和相关标准接种疫苗。

 肠炎沙门氏菌疫苗免疫会引起鸡白痢沙门氏菌/鸡伤寒沙门氏菌血清学检测的交叉反应，针对

这些病原体采取措施应考虑到这一点。

6） 依据禽群卫生状况、风险评估结果及公共卫生政策，可选择使用淘汰方法处理受感染的种禽群

和蛋禽群。应销毁或屠宰感染禽群，并经过适当处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沙门氏菌感染人类的

可能性。

如未淘汰感染禽群，应对供人食用的禽蛋进行沙门氏菌灭活处理。

7） 经卵巢传播是肠炎沙门氏菌的特点。各国或地区应以彻底清除或明显减少来自蛋禽群的肠炎沙

门氏菌感染为目标，从生产金字塔顶端开始，即从祖代群到种禽群再到蛋禽群，根据相关指导

意见实施根除政策。

8） 负责相关工作的兽医应评估沙门氏菌监测中的检测结果，并监督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如需针

对禽群沙门氏菌感染状况出具兽医证书，兽医应在产品投放市场前得到检测结果。如确认存在

相关血清型沙门氏菌，兽医或其他负责通报的人员应将该信息通报兽医主管部门。

第6.6 .6条

防止沙门氏菌从感染群扩散

某一禽群如感染特定血清型沙门氏菌，除第6.5章所述通用措施外，还应采取以下行动：

1） 根据流行病学情况展开调查，以确定感染源。

2） 生产周期末期转移禽群仅限于屠宰或销毁目的。在禽群的运输、屠宰和加工过程中，应采取特

别的防范措施，如将禽群运送到单独的屠宰间或最后进行处理，并随后对设备进行清洗和消毒。

3） 不应重复使用未经处理的垫料。应安全运输和处理禽垫料、胴体及其他可能被污染的废弃物，

以防止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沙门氏菌。使用禽垫料或粪便给供人食用的

植物施肥时，应特别注意予以正确处理。如无法移除垫料，则应进行传染性病原体灭活处理，

以防止沙门氏菌在禽群间传播。

4） 应特别注意禽舍和设备的清洗和消毒。

5） 补栏前应按照本章和《陆生手册》的相关规定进行细菌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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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 .7条

关于引进活禽的建议（初孵雏除外）

引进活禽（初孵雏除外）应：

1） 来源于依照本法典第6.6.4条进行沙门氏菌监测的禽群；

2） 所在禽群在移动前已经过检测且未发现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同时，禽群从未接触

过不符合本章规定的家禽或其他物品；

3） 来源于符合本法典第6.5章建议的禽群。

第6.6 .8条

关于引进初孵雏的建议

引进初孵雏应：

1） 运输之日无沙门氏菌病临床症状；

2） 来源于依照本法典第6.6.4条进行沙门氏菌监测的种禽群和孵化场；

3） 所在种禽群和孵化场无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且在产蛋、孵化及破壳阶段，未接触

过源自不符合本章规定养禽场的种蛋或其他材料；

4） 来源于符合本法典第6.5章建议的种禽群和孵化场；

5） 使用干净或新的箱笼运输。

第6.6 .9条

关于引进种蛋的建议

引进种蛋应：

1） 来源于依照本法典第6.6.4条进行沙门氏菌监测的种禽群；

2） 来源于无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种禽群，且未接触过源自不符合本章规定养禽场的

家禽或其他材料；

3） 来源于符合本法典第6.5章建议的种禽群；

4） 使用洁净的或新包装材料运输。

注：于2009年首次通过，于2015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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